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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发〔2013〕8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克拉玛依市2013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已于2013年4月18日经市安委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区、本部门和本单位安全工作实际情况，安排部署好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附件：克拉玛依市2013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2013年4月18日

克拉玛依市2013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根据市安委会2013年年度工作安排，结合第二季度各行业和领域的工作特点，现将克拉玛依市2013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安排如下：

    一、继续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公安交警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交通管控力度，重点加强辖区路情、路况的管理力度，深化酒驾整治。以危货运输车辆、摩托车和夜间通行的客货运车辆为管理重点，严格落实长途客运、危险品车辆驾驶人强制休息制度，适时开展区域性、针对性的集中统一行动，严格秩序管理，形成常态整治氛围。交通运管部门要深入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在客运企业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出租车驾驶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加大对营运客车和危货运输车辆的检查、监管力度，严厉查处非法拉客抢客行为；路政海事部门要加强国省道日常巡查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二、认真做好开工前安全检查验收工作

    二季度，建筑施工、非煤矿山、农林牧业等行业陆续进入施工生产期，建设、安监、农牧等单位要组织力量切实做好开工前各项安全生产检查验收工作，严把开工审查关。建设、安监等部门要重点做好非煤矿山、建筑施工企业开工前工程设备维护保养、员工持证上岗、开（复）工报告审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的检查验收工作，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和达不到行业技术规范标准的企业坚决不予开（复）工；农牧局要组织开展好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检查黑车非驾和无证驾驶情况，坚决制止故障、报废农机具进入田间地头耕种作业。

    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公安消防部门要针对一季度快速上升的火灾事故情况，尽快制定有效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推进消防安全网格化、户籍化管理，继续加大对重点单位、人员密集场所等的检查力度，切实做好大风天和特殊天气的火灾防控工作，强化重点单位“六熟悉”，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降。

    四、继续做好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

    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检查力度，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办法和达标企业以奖代补评定办法，加快推进标准化工作；完成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的安全现状普查工作并健全安全监管档案，督促各区加强对辖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位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工作。

    五、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和三类企业安全检查工作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做好有限空间作业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并加强演练。在有限空间作业前，生产经营单位应严格执行“先检测、后作业”的原则，严格落实作业审批、作业检测和作业防护制度，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应急救援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等，坚决杜绝因违规违章导致发生硫化氢中毒、窒息等方面的安全生产事故。安监、建设、卫生、消防、劳动等部门密切配合，联合执法，扎实开展对建筑安装、技术服务、劳务输出三类企业的安全检查，通过强化检查规范企业的安全行为。

    六、加强旅游行业的安全专项治理

    各区、各部门要根据旅游季节特点，对星级宾馆、饭店进行消防和卫生安全检查；对旅行社重点检查组团安全情况和责任险投保情况；对旅游景区重点检查消防和游乐设施安全。“五·一”、“六·一”前，质监、旅游部门要加强对游乐设施和特种设备的专项检查；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门要加强对旅游车队车况和驾驶员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病车”上路和司机疲劳驾驶，严禁没有旅游资质的单位、车辆承揽旅游包车业务。

    七、积极做好抗击融雪性洪水灾害的预防工作

    水务部门要根据季节变化，认真制定并落实防汛应急预案，督促有关单位落实应急抢险队伍建设、机械设备维护保养和抢险物资储备补充工作。加强对河道、水库、防洪坝等重点防洪区域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责成有关单位在限期内必须完成整改。

    八、组织开展好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十二个“安全生产月”，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以“安全生产月”、安康杯竞赛、全国交通安全日等活动为载体，广泛宣传和普及安全知识。充分利用文化广场、影剧院、公交车辆等阵地，进行安全生产公益宣传。“安全生产月”期间，要加强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执法检查力度，问题严重的在处罚的同时要通过政府诚信网和媒体给予曝光；运用多种形式开展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生产“五进”等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全民的安全意识。

    九、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二季度，各区、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检验各类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验证应急救援的组织、人员、装备和应急救援预案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对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修改完善。各区、各单位要将演练计划及时报送市安监局。

    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检查和值班工作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组织开展好“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好节日期间的安全保卫和值班工作，严格岗位责任，及时组织力量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严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